
苗栗縣國民中學各領域每週授課節數表 
112年 9月 4日修正 

領域 國文 

本土語 

英語文 數學 
自然科

學 
科技 社會 

健康與

體育 
藝術 

綜合活

動 
臺灣手

語 

專任教

師 
16 18 18 18 18 18 18 19 19 19 

兼任導

師(扣除

導師時

間) 

12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

備註：單位：節/週 

 

苗栗縣國民中學特殊教育班每週授課節數表 

班型 
身障類 

集中式特教班 

身障類 

分散式資源班 

身障類 

巡迴輔導班 

資優類 

分散式資源班 

資優類 

巡迴輔導班 

專任教師 16 16 16 16 16 

兼任導師(扣除

導師時間) 
14 14 16 14 16 

備註：單位：節/週 

 

苗栗縣國民中學教師兼任行政人員每週授課節數表 

學校規模 24班以下 25~32班 33~42班 43~53班 

兼主任 6 4 2 0 

兼組長 10 8 6 4 

備註：單位：節/週 

 

備註: 

(一) 學校規模12班以下教師兼任資管人員者減授2節課。 

(二) 商借教師之基本授課節數為2節。 

(三) 學校設有體育班，擔任體育班召集人(綜理體育班事務，並襄助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會務) 之教

師，依規定酌減2節。 

(四) 學校設有藝術才能班，擔任藝術才能班召集人(綜理藝術才能班事務)之教師，依規定酌減2

節。 

(五) 學校設有特殊教育班，特教教師擔任特教業務承辦人減課1節。 

(六) 如有未盡事宜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